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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1/2021_2022__E4_B9_B0_

E5_8F_97_E4_BA_BA_E4_c122_481484.htm 不久前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问题，出台了司法解释即《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以

下简称批复），司法解释中明确建设工程价款优先于抵押权

和其他债权，但不得对抗支付大部分房款的消费者买受人。

有人据此就认为支付大部分房款的买受人可以对抗抵押权人

，其实不然。 一、只有依法签订《商品房预售（销售）合同

》的消费者买受人可以对抗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 《批复》是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其无权在法律已经规定的情况下

，创设新的优先权，其并不是创设性的规定建设工程优先受

偿权，而是根据立法的精神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以下简称《合同法》）二百八十六条规定建设工程优先受偿

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规

定的抵押权谁更优先的问题作出的一项司法解释，认定建设

工程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但对建设工程优先

受偿权的行使限定了一定的条件，即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

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

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 应该明确，司法解释之所以

规定建设工程优先权优于抵押权，是因为建设工程优先权是

一种类似于留置权的权利。《合同法》规定承揽合同中的承

包人可以依法享有留置权，建设工程合同是承揽合同的一种

，法律对建设工程合同没有规定的适用关于承揽合同的有关

规定，由于建设工程是不动产，建设工程合同中的承包人不



能根据《合同法》关于承揽合同中承包人有留置权的规定享

有以动产为客体的留置权，于是《合同法》规定了建设工程

中的承包人对建设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所以说建设工程优

先受偿权是一种类似于留置权的权利，因此优于抵押权。《

批复》第二条之所以规定"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

大部分款项后，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

权不得对抗买受人"，是因为从消费者这一弱势群体的利益角

度出发将把支付了全部或大部分购房款的消费者对房屋享有

的权利视为一种物权，根据物权优于债权的原则，从而确认

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从另一种角度上来说

，是最高人民法院对消费者根据依法签订的《商品房预售（

销售）合同》中对房屋享有物上请求权的一种肯定。既然买

受人的权利是一种物权，根据物权公示性的基本原则，其对

抗第三人必须依法签订了《商品房预售（销售）合同》，即

根据《商品房销售办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签订了《商品

房预售（销售）合同》并办理了登记。 二、合法的抵押权和

合法的买受人不可能同时存在，如果同时存在也必然是抵押

权优先 《批复》中未对抵押权能否对抗买收人作出规定，但

规定了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且不能对抗支付了

大部分房款的买受人，那么是不是就是说抵押权不能对抗支

付了大部分房款的买受人了呢？我们认为不能这样没有任何

条件的进行推理而当然的得出结论。根据《商品房销售管理

办法》第九条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设有抵押权的商品

房，其抵押权的处理按照《担保法》、《城市房地产抵押管

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担保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

定，抵押期间，抵押人转让已办理登记的抵押物的，应当通



知抵押权人并告知受让人转让物已经抵押的情况；抵押人未

通知抵押权人或者未告知受让人的，转让行为无效。如果抵

押人通知了抵押权人并告知了买受人后，抵押权人认为转让

抵押物的价款明显低于其价值的，有权根据该条第二款的规

定对转让的价款提出异议要求抵押人提供相应的担保；抵押

人不提供的，不得转让抵押物。但一旦抵押权不提出异议，

就应当视为对转让价款无异议，买受人应当根据该条第三款

的规定协助抵押人将转让抵押物所得的价款，向抵押权人提

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向与抵押权人约定的第三人提存，

以消灭抵押权。转让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所

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 如果抵押人转让抵押物未通知

抵押权人或者未告知受让人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七条

的规定，如果抵押物已经登记的，抵押权人仍可以行使抵押

权；取得抵押物所有权的受让人，可以代替债务人清偿其全

部债务，使抵押权消灭。受让人清偿债务后可以向抵押人追

偿。也就是说在先登记的抵押权是可以依法对抗买受人的。

那么这是不是和《批复》的规定相矛盾呢？我们认为并不矛

盾，《批复》只是从法律上肯定了买受人对所购房屋拥有物

上请求权，但如果依法在先存在抵押权，买受人在签订合同

时所针对的标的就是一个设定了抵押权的物，其获得的物上

请求权必然应当受到抵押权的限制。《批复》只是在一定条

件下确认买受人拥有物上请求权，而不是确认物上请求权优

于抵押权，所以并不矛盾。 在实际生活中，在建工程办理了

抵押登记后，就不能进行预售。如果能够进行预售，消费者

如果要依法购买房屋，必须根据担保法的规定通知抵押权人



，与出卖人协商一致后将购买房屋价款支付给抵押权人或将

价款提存以消灭抵押权。也许我的认识不完全正确，但对法

律的理解应当综合考虑，不能想当然。而要做到综合考虑合

理理解，则必须具备完整的知识体系。每一名从事法律工作

的人都必须，不断的学习，只有这样才能尽快完善我国的法

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